
輔仁大學校園汽、機車行駛管理辦法 

93.12.09 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9.10 一○四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管理進入校園內之汽機車，確保校園交通安全，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進入本校之汽、機車以貼有本校核發之汽、機車停車證為限，並將車證

貼於汽車擋風玻璃（駕駛座）左下角明顯處，機車將「機車停車證」

貼於機車頭正前方，以便查驗或辨識。 

第三條 汽、機車駕駛人應遵守校內交通標誌（速限20公里），接受本校警衛之

指揮，並將車輛停放於規定之停車場。 

第四條 進入本校校園之汽、機車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違規論處：  

    一、無本校核發之有效汽車或機車停車證，而於校園內行駛者。 

二、有未禮讓行人或腳踏車優先通行、超速、亂鳴喇叭、蛇行及其他

未遵守交通規則之行為，經同仁糾舉告發者。 

三、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及位置者。 

四、其他經公告禁止之行為。 

第五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者，依情節輕重予以口頭勸導、開

立違規通知單、車輪加鎖等處置；違反第三款者直接開立違規通知單。  

違規停放車輛嚴重妨礙交通要道者，得採取強制拖吊之必要措施，並

得與前項違規處置合併執行。其執行費用由違規者負擔，如因而造成

輕微車損，由違規者自行負責。  

第六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受車輪加鎖者，應繳交開鎖費汽車新台幣伍佰元整，

機車新台幣叁佰元整。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停車證使用資格，停止申辦下學期新證一

次外，並陳報相關單位議處： 

一、 將汽、機車停車證，轉讓、出借、塗改、偽造、變造 或虛報遺

失者。 

二、 經開立違規通知單累計達三次者。  

第八條 車輛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毀損停車場內各項停車設備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本校因此所支出之律師費及訴訟費等）。 

第九條 車輛停妥確實上鎖，車內貴重物品應自行保管，本校停車格僅供車輛停

放使用，對停放之車輛不負任何保管之責。 

第十條 自104學年度起，配合本校停車自動化管制系統建置，汽車道使用影像

辨識系統及訪客票卡系統，汽車管理規定如下： 

一、 訪客、洽公、廠商只能由前門進出；教職員前、後門皆可進出。 

二、 不論訪客或教職員，車輛進出皆進行車牌辨識紀錄。 



三、 針對校外貴賓，由系所單位提出申請，經總務處核准後，前、後

門皆可進出。 

四、 訪客停車前半小時免費，如為特殊活動貴賓，得由系所提出申請。 

五、 長期租用廠商依收費標準辦理，每家廠商以提出3台車輛為限。 

六、 教職員有特殊需求與原申請車號不同者，須事先申請變更後，方

可進入。 

七、 訪客以悠遊卡停車繳費，採標準型一進一出制（刷進刷出），如

僅刷進未刷出，即鎖卡。悠遊卡應先進行儲值後再刷出，本校警

衛室無法改收現金放行。 

第十一條 收費標準規定如下： 

收費類別 清潔維護費用 

室內（濟時樓） 

1.全日每月1250元(遙控器保證金600元) 

2.遺失遙控器保證金不退，補發需再繳交一次保

證金及第二支遙控器成本費100元。 

在職專班生 

每學期4,000元，上、下學期分別提出。 

單日通行券：100元 

星期一至五停放時間：17:30-23:00。 

星期六、日停放時間：07:00-23:00。 

校友 
假日免收費，平日入校1小時內免收費，逾時則依

一般訪客停車計費。 

廠商 
汽車每學年10,000元，機車每學年6,000元。不足

一學年依比例收費。 

臨時出入證 

輔幼家長、申辦游泳證者、重大疾病或受傷行動

不便者，由校內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營繕工程、廠商技術服務，由校內相關單位提出

申請。 

貴賓臨時停車，由校內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一般訪客、洽公

或計程車等 

停車30分鐘內不收費。 

逾30分鐘以上至1小時內收費30元。 

逾1小時，每小時（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收費

40元。 

遺失或未抽取票卡者，清潔維護費除應繳交每日

實際停車時數計算金額元外並酌收工本費320

元，逐日累計。 

第十二條 非因公務需要，機車不得於上班期間行駛於校園內。 

第十三條 事務組管理器材暨環境清潔督導同仁、營繕組相關水、電、木維修技

工同仁、警衛室警衛同仁等，因任務需求必須往返校園之間，爭取

時效以利搶修、維護工作或執行安全警衛巡邏任務者，始准予駕駛



機車於校園內行駛執行公務，但時速不得超過20公里。 

第十四條 肢體障礙騎乘三輪摩托車同學，得申請「博愛停車證」行駛校園。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